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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倩、胡畅达、王诗雨、高歌、岳彩丰、宋英赫、宫金辉、梁志强、马海涛、

董楠、杨红亮、陈建龙、岂野、于嘉、杨思博、徐搏、宁静、梁英桥、计春旭、尹丽、郭帅、孟大伟、

隋岩、张爽、王爽、胡玥、张喆、罗奇云、许宏健、张福刚、刘陆、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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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变更地类核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土变更地类核查的核查原则、基本要求、核查流程、核查标准、核查成果、数据安

全和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国土变更地类核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土变更调查

对自然年度内的土地利用现状、权属变化及各类用地管理信息，进行调查、监测、核查、汇总、统

计和分析等活动。

3.2

地类核查

对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地类、属性及单独图层变化图斑的真实性、合理性、准确性、规范性进行的

审查与核实。

3.3

遥感监测图斑

应用遥感技术，在特定目标或区域内获取土地利用状况及其信息发生变化的图斑。

3.4

跟踪图斑

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已发生或可能发生变化，但因变化过程未完成、状态不稳定或其他因素导致需

要持续标记、跟踪和记录的图斑。

4 核查原则

4.1 真实准确原则

根据实地现状和主要用途，核查图斑地类、相关属性及单独图层变化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4.2 重点核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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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查图斑类型和内业核查结果，重点核查耕地、林地、设施农用地、建设用地等地类变化图斑。

4.3 区域适配原则

根据气候特点和资源利用特征，差异化核查林区、矿区、粮食主产区等地类变化图斑。

5 基本要求

5.1 土地分类

土地分类采用 TD/T 1055—2019的工作分类。

5.2 核查单元

以县级行政辖区为核查单元。

5.3 核查周期

每年开展一次国土变更地类核查工作，结合实际适当增加核查频次。

5.4 核查方式

以最新时点遥感影像为基础，采用逻辑关系核查、人机交互内业核查及重点图斑外业核查相结合等

核查方式。

5.5 精度要求

执行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4.3 调查精度。

5.6 成果格式

矢量数据成果格式为*.gdb，文字报告成果格式为*.doc，表格成果格式为*.xls。

6 核查流程

流程图参见附录A。

6.1 前期准备

6.1.1 人员培训

对核查人员进行系统培训，熟练掌握核查流程、内容和方法。

6.1.2 设备准备

包括计算机、专业软件（系统）、移动通信终端及交通工具等。

6.1.3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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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所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遥感影像、监测图斑、跟踪图斑、已审批的用地管理信息、第二轮退耕

还林还草落地上图成果、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林地范围、黑龙江省湿地调查指引名录、耕地后备资源调

查评价成果、公路路网范围、坡度图、基础数据包（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和汇总表格）等。

6.2 数据接收

按照县级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组织目录结构要求接收调查成果，进行登记、整理和备份。成果目录组

织结构详见附录 B。

6.3 参考数据制作

6.3.1 提取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中耕地图斑和已标注恢复属性图斑，扣除 25°以上坡耕地及第

二轮退耕还林还草范围内图斑，制作恢复属性参考图层。

6.3.2 提取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中非耕农用地图斑制作摸排数据参考图层。

6.4 数据预检

6.4.1 成果组织目录核查

6.4.1.1 资料完整性核查

核查包括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更新成果、相关证明材料、举证成果包、举证信息表和土地利用

变化情况分析报告的完整性。

6.4.1.2 成果规范性核查

核查县级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文件命名的规范性。

6.4.1.3 数据有效性核查

核查包括举证信息表“对应图斑标识码”的唯一性、数据库结构的正确性、值域范围的合理性、数

据与报表间关系的一致性等数据的有效性。

6.4.2 逻辑筛查

根据图层、字段与举证信息表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批量核查。

6.4.2.1 举证筛查

对应举证的图斑进行核查，筛选应举未举图斑。

6.4.2.2 单独图层筛查

a) 在推（堆）土区图层范围内且位于已审批的用地管理信息范围外的图斑，无明确用途应按原地

类认定；

b) 在推（堆）土区图层范围内的耕地图斑，种植属性应为“未耕种”；

c) 在拆除未尽区图层范围内的图斑，应按原建（构）筑物地类认定；

d) 在光伏板区图层范围内且位于已审批的用地管理信息范围内的图斑，应按工业用地认定；

e) 在摸排图层范围内的图斑，应位于摸排数据参考图层范围内。

6.4.2.3 属性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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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增耕地图斑种植属性不应标注“未耕种”；

b) 位于恢复属性参考图层范围内，实地为园地、林地、其他草地和坑塘水面的图斑，应标注恢复

属性。

6.5 内业核查

6.5.1 确定核查范围

对比本年度与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提取地类、属性及单独图层等变化图斑；提取上年度地

类与最新时点影像反映不一致的图斑；叠加监测图斑、跟踪图斑，依次去重形成核查范围。

6.5.2 核查图斑分类

按照图斑变化类型划分如下核查图斑：

a) 新增耕地/耕地流出/耕地内部变化图斑；

b) 林草湿变化图斑；

c) 新增设施农用地图斑；

d) 其他农用地变化图斑；

e) 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图斑；

f) 新增建设用地图斑；

g) 农用地或未利用地标注城镇村属性图斑；

h) 新增未利用地图斑；

i) 未利用地内部变化图斑；

j) 仅属性变化图斑；

k) 仅面积变化图斑；

l) 未变更图斑；

m) 增加/减少的推（堆）土区图斑；

n) 增加/减少的拆除未尽区图斑；

o) 增加/减少的光伏板区图斑；

p) 增加/减少的路面范围图斑；

q) 增加/减少的摸排图斑；

r) 建设用地内部变化图斑。

6.5.3 人工核查

运用专业软件或系统，采取人机交互式核查方法，结合最新时点遥感监测影像、举证照片、已审批

的用地管理信息数据及相关参考数据，逐图斑核查地类、属性、边界及单独图层的正确性。

6.6 外业核查

对重点地类变化图斑及内业核查存疑图斑，开展外业实地核查，根据实地现状及主要用途，核实图

斑的正确性。

6.7 数据质检

按照核查图斑类型对核查结果随机抽样核查，抽查比例不低于30%。若发现核查错误图斑，此类图

斑重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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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查标准

核查标准执行 TD/T 1055—2019。对积雪覆盖期及特色图斑地类、属性、单独图层、举证类型的核

查，按以下标准执行。黑龙江省典型地类遥感影像与实地现状对照示例参见附录 C。

7.1 图斑核查

7.1.1 积雪覆盖期图斑核查

a) 遥感影像显示规整田块，纹理整齐，实地具备田埂、灌溉渠槽等耕种特征，土地平整且部分可

见稻茬残留，或实地为水稻育秧棚等季节性农业生产设施，周边具备水稻种植条件的图斑，

认定为水田；

b) 遥感影像显示条带状或板块状，边界清晰，纹理平滑，实地具备灌溉设施和水源保障，土地平

整具备耕作条件的图斑，认定为水浇地；

c) 遥感影像显示不规则田块，地表粗糙，实地土地平整具备耕作条件，或具备翻耕起垄、零星作

物残茬等种植特征，无水源保障的图斑，认定为旱地；

d) 遥感影像显示规则的树冠轮廓，实地可见经济林果等多年生木本植物，行距均匀排列的图斑，

认定为园地；

e) 遥感影像显示绿色不规则斑块，实地无耕种痕迹，用于放牧的天然草地，认定为天然牧草地；

实地为人工播种的牧草，认定为人工牧草地；实地为杂草且原地类为非耕地的认定为其他草

地；

f) 遥感影像显示河流，实地具备冰面与河堤的图斑，认定为河流水面；

g) 遥感影像显示规则连片的林地，实地具备伐根、树桩或火烧痕迹等迹地特征的图斑，认定为其

他林地；

h) 实地符合耕作层严重破坏的情形，同时提供灾毁媒体报道等证明材料的图斑，按实地现状认定

地类并标注“灾毁”属性；积雪覆盖期难以反映耕作层状态的图斑，按原地类认定并类举标

注“积雪覆盖”。

7.1.2 特色地类核查

a) 实地生长乔木的图斑，认定为乔木林地；实地生长灌木的图斑，认定为灌木林地；实地生长疏

林地、未成林地的图斑，认定为其他林地；实地林下存在零星坟地的图斑，认定为林地；

b) 实地生长乔木、灌木或杂草且位于湿地调查指引名录范围内，或实地为塔头地、滩涂等具备典

型湿地地貌特征的图斑，认定为湿地；

c) 实地位于黑龙江、松花江等水系周边的耕地，因洪水或季节性涨水淹没，耕作层未破坏的图斑，

按原地类认定并类举标注“季节性涨水临时淹没”；

d) 实地利用棚架或地膜等方式培育木耳等食用菌菇，种植人参、刺五加等中药材或蓝莓、火龙果

等浅根系水果及花卉，原地类为耕地且耕作层未破坏的图斑，认定为耕地；

e) 实地经河流雨水冲刷形成冲沟或沟壑，原地类为耕地的图斑，认定为其他草地；

f) 实地为晾晒场、农田看护房、玉米架、农机停放场地、饲料仓库、烤烟房等具有典型农业生产

设施特征的图斑，认定为设施农用地；

g) 实地为采油区内的油井、注水井、储油池、抽油机（磕头机）、内部道路等石油生产设施，或

矿坑因季节性积水形成的坑塘，认定为采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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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单独图层核查

7.2.1 推（堆）土区

a) 实地临时堆放纯土或少量农业生产设施建设材料的图斑，按原地类认定，在推（堆）土区图层

表示；

b) 实地因实施各类土地整治、复垦、修复等项目形成推（堆）土状态的图斑，按原地类认定，在

推（堆）土区图层表示；

c) 实地位于道路两侧、风机四周等未在已审批的用地管理信息范围内的图斑，因施工未完成而临

时造成推（堆）土部分，按原地类认定，在推（堆）土区图层表示；

d) 实地位于河湖水系周边，因实施河道清淤项目临时堆放淤泥的图斑，按原地类认定，在推（堆）

土区图层表示；

e) 实地位于煤矿开采区，长期堆放尾矿的图斑，按采矿用地认定；在积雪覆盖期，难以判断地表

状态，实地为推（堆）土状态的图斑，按原地类调查，在推（堆）土区图层表示。

7.2.2 拆除未尽区

a) 实地为瓦砾未复耕复绿或未明确其他用途的图斑，按原建（构）筑物地类认定，在拆除未尽区

图层表示；瓦砾已清理，实地已复耕复绿的图斑，按现状地类认定，不应在拆除未尽区图层

表示；

b) 实地符合拆除未尽特征，但原地类为非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的图斑，按建（构）筑物地类认

定，在拆除未尽区图层表示。

7.2.3 光伏板区

a) 实地为光伏板阵列用地的图斑，已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按工业用地认定，未办理建设用地

审批手续的按现状地类认定，在光伏板区图层表示；

b) 实地为新增光伏发电项目图斑，配套设施用地按工业用地认定；

c) 实地符合光伏用地标准，位于方阵内部和四周，直接配套光伏方阵的道路图斑，按农村道路认

定，在光伏板区图层表示；

d) 实地为已拆除灭失的光伏板阵列用地图斑，按现状地类认定，不应在光伏板区图层表示。

7.2.4 路面范围

a) 实地为已建成通车的新增公路、铁路图斑，按公路、铁路认定，提取公路或铁路的路面范围，

在路面范围图层表示；

b) 实地为公路、铁路两旁林带或护坡的图斑，按公路、铁路认定，不应在路面范围图层表示；

c) 实地为已审批未施工或正在施工的公路、铁路，按审批范围和用途认定地类，待施工完成后，

在路面范围图层表示。

7.2.5 摸排图层

实地利用棚架等方式培育食用菌菇、种植中药材或浅根系水果及花卉，原地类为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且耕作层未破坏的图斑，暂不变更地类，在摸排图层表示。

7.3 属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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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种植属性核查

a) 实地因积雪覆盖无法反映种植属性特征的图斑，类举标注填写情况说明，标注种植属性；

b) 实地种植食用菌菇、中药材、浅根系水果及花卉的耕地图斑，种植属性标注“非粮食作物”；

c) 实地为粮食作物与非粮作物轮种、间种或套种的图斑，种植属性标注“粮与非粮轮作”；

d) 实地为间种或套种林木、果树但尚未达到林地园地认定标准的图斑，位于第二轮退耕还林还草

落地上图成果范围内，种植属性标注“林粮间作”，范围外种植属性标注“间作套种”。

7.3.2 恢复属性核查

a) 实地为园地、林地、草地或坑塘水面，位于恢复属性参考图层范围内的图斑，标注恢复属性；

b) 实地评估可恢复耕种的图斑，标注“即可恢复”，需实施工程措施恢复耕种的图斑，标注“工

程恢复”。

7.3.3 细化属性核查

a) 位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林地范围内的耕地图斑，标注“林区耕地”属性；

b) 位于集中连片林区内的耕地图斑，标注“林区耕地”属性；

c) 位于牧区范围内的耕地图斑，标注“牧区耕地”属性；

d)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至今为耕地的图斑，提供林草主管部门证明文件，不应标注“林区耕地”

“牧区耕地”属性。

7.3.4 城镇村属性核查

7.3.4.1 城镇村属性增加

a) 新增建设用地图斑（不含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水工建筑、管道运输、港口码头、机场），

标注城镇村属性；

b) 新增独立工业用地图斑，按其所属城市、建制镇或村庄的性质，标注“独立工业用地”属性；

c) 新增城镇村外采矿及盐田用地图斑，标注“采矿及盐田用地”属性；

d) 新增城镇村外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图斑，标注“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属性；

e) 以石油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地市，其市域范围内已审批用于石油开采、加工等用途的图斑，

标注“采矿及盐田用地”属性。

7.3.4.2 城镇村属性减少

a) 原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范围边缘未纳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实地已复耕复绿的图斑，提

供相关部门证明文件，不应标注城镇村属性；

b) 原村庄用地范围边缘建设用地当年拆除已复耕复绿的图斑，不应标注城镇村属性；

c) 原村庄用地范围内的非建设用地图斑，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备案信息重叠部分，不应标注城镇村属性。

7.4 举证类型核查

7.4.1 “积雪覆盖”图斑核查

积雪覆盖期难以证明土地利用现状的图斑，按原地类认定，类举标注“积雪覆盖”；园地、林地、

水域、建设用地图斑，不应标注“积雪覆盖”。



DB23/T 4011—2026

8

7.4.2 “无法到达”图斑核查

集中连片山区、森林及发生地质灾害等无人类生产生活的特殊区域，无道路通达条件的图斑，按原

地类认定，类举标注“无法到达”；园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图斑或周边存在通达道路的图斑，不

应标注“无法到达”。

7.4.3 举证照片核查

a) 举证照片应在三个及以上不同站立点拍摄，同一站立点同一方向只需拍摄一张照片，每个图斑

不应少于 3 张举证照片，对于线状地物、大型设施或地形复杂的图斑，应适当增加拍摄点位，

以确保反映图斑全貌和利用特征；

b) 涉及经济林果与林地间地类变化的图斑，举证照片应反映地类现状、苗木、株数、郁闭度及作

物行距株距等特征；

c) 实地种植罕见作物的图斑，举证照片应反映作物特征，并在类举标注中说明种植作物类型。

8 核查成果

国土变更地类核查成果包括核查报告、内业核查错误图斑矢量数据、内外业核查记录表。

9 数据安全

国土变更地类核查工作的单位及个人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保密责任，签订保密协议；核查过程中产生、接收和使用的所有数据资料进行密级鉴定及分类

管理，涉密数据必须在符合保密要求的物理环境和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与传输，严禁在非涉密设备、

互联网或公共网络环境中使用；涉密数据的内部传递、对外提供或移交，必须履行完整的审批、登记和

签收手续，并采用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方式进行；存储涉密数据的各类介质应统一编号、标识密级，并

严格管理。

10 档案管理

国土变更地类核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数据均应纳入归档范围。归档材料应齐全、完整、准

确、规范，档案管理应与核查工作同步进行，并设立专用场所系统保管核查档案，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

确保档案实体与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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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国土变更地类核查流程

国土变更地类核查工作流程见图 A.1。

图 A.1 国土变更地类核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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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成果目录组织结构及证明材料编号规则

|---xx 县行政区代码 xx 县 20xx 年度更新数据包

|（行政区代码）xx 县（20xx）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更新成果.UPD

|---xx 县行政区代码 xx 县相关证明材料

|---（行政区代码）xx 县（区、市）农用地变更为未利用地图斑对应的相关证明材料

|---灾毁图斑材料

|（行政区代码）xx 县（区、市）灾毁图斑矢量数据

|（行政区代码）xx 县（区、市）灾毁相关媒体报道

|---其他资料

|---xx 县行政区代码 xx 县举证信息表

|（行政区代码）xx 县（区、市）举证信息表

|---xx 县行政区代码 xx 县举证 DB

|（行政区代码）xx 县（区、市）.DB

|---xx 县行政区代码 xx 县 20xx 年度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报告.doc

目录结构说明：

1.“|---”表示文件夹

2.“|”表示文件夹下的文件

3.编号规则：各类型图斑分别按照规则编号，对于多个变更图斑使用一个证明文件的，只需提供一

份扫描文件。材料扫描件应清晰可见，格式为 JPG，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300k。



DB23/T 4011—2026

11

C
C

附 录 C

（资料性）

黑龙江省典型地类遥感影像与实地现状对照示例

大庆油田采油区采矿类型示例见图 C.1

遥感影像 实地现状

图 C.1 大庆油田采油区采矿类型示例

盐碱地类型示例见图 C.2

遥感影像 实地现状

图 C.2 盐碱地类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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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湿地类型示例（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塔头地）示例见图 C.3

遥感影像 实地现状

图 C.3 湿地类型示例

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类型示例（人参、木耳）示例见图 C.4

遥感影像 实地现状

图 C.4 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类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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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积雪覆盖类型（土地平整、翻耕起垄、有明显作物根茎）示例见图 C.5

遥感影像 实地现状

图 C.5 耕地积雪覆盖类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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